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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113 年八九年級學生暑假須知 

一、 開學當天規劃： 113 年 8 月 30 日(五)，比照一般上學時間準時到校                            

項目 辦理時間 地點 辦理單位 備註 

開學典禮 待公告 待公告 學務處 請注意校網公告 

交學生證 

(蓋註冊章) 
開學日 8:15~16:30 教務處 註冊組 

請學藝和副學藝到教務

處辦理，並請先將學生

證依座號排序、記下缺

交者座號，以便加快作

業速度。 

註冊時間 第 1~2 節 各班教室 08:30 七八年級發放教科書 

七八年級上課 第 3~7 節 各班教室 班級課表於開學前公告

於學校首頁 九年級上課 第 1 節(任課老師隨班) 各班教室 

※ 註冊班級榮譽獎： 

『服儀輔導全班通過』與『開學當天 16:30 前交齊學生證(8/30(五)前已申請補辦者視同繳交)』兩項

皆通過班級，全班記嘉獎 1次以茲鼓勵。服儀輔導於 9/3(二)-9/5(四)早自習時間服儀輔導。 

二、 繳費說明(各項繳費單請依繳費單期限內繳費，逾期無法繳款)： 

1. 113 年暑假學藝活動暨九年級教育旅行費用三聯單已於 6/21 發下，繳費期限至 7/8，請於期限 

   內繳費。 

2. 註冊四聯單:繳費單發放及繳費期限：將於開學後依據教育局公文指定期程辦理，各項減免申

請後之繳費金額以個人之四聯單為準，對金額有疑問請洽註冊組或出納組，切勿直接繳費。 

註減免身份：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戶年所得在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者（不含家戶年利息

收入）且年利息收入應低於二萬元以下、突遭變故、特殊情況、原住民、兄弟姊妹在同一校減

免家長會費…等)，請於 9/4(三)前至註冊組辦理。 

3. 繳費收據或學校存查聯無須繳回學校，惟請妥善保存繳費證明備查(不論紙本、電子支付繳費

或線上繳費等截圖)，學校將依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校園繳費系統及台北富邦銀行所提供對帳檔

核對繳費情形。 

4. 113-1 八、九年級課輔及桶餐費三聯單繳費金額以繳費單上為準。  

三、 其他注意事項： 

1. 8/30(五)七八年級下午 4:10 放學；九年級下午 5:00 放學(有參加課後輔導者)。請同學記得

攜帶便當；桶餐當日即開始供應，有訂購的同學請自行準備餐具，合作社亦有準備麵包供同

學選購。 

2. 七八年級第 3次定考成績單和 112-2 學期成績單，將於開學日發放，若對成績有疑義，請於

9/4(三)前向該科老師詢問。若發現有錯誤，請至教務處拿【成績更正申請單】，給老師簽名

後交至註冊組辦理更正。 

3. 課後輔導活動：九年級於 8/30(五)開始，非強制參加，將於暑期發放課輔意願調查表。 

4. 服儀未通過者請於 9/11(三)放學前利用下課時間至生教組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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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有詐騙集團假冒學校名義郵寄繳費通知單及郵政劃撥單到同學家中，要求同學將費用以郵

政劃撥的方式撥入某特定戶頭內，請家長立即與學校聯繫以免受騙，查詢電話：27991867 轉

421 出納組詢問。 

四、 暑期活動： 

1. 九年級暑期學藝活動自 7/22(一)開始上課至 8/16(五)。課表將在 7/19(五)前公告於學校網頁

最新消息，請同學查詢。 

五、 補行評量相關事宜： 

1. 補評名單：開學後發放個人通知單。 

2. 補評日期：開學日至 9/13(五)止。 

3. 112-2 各領域補評方式： 

4. 統一筆試：(七升)八英語、(八升)九英語 

5. 其他科目請洽任課老師。 

6. 補評統一筆試題庫將公告於本校網頁最新消息，請自行上網下載研讀。 

(1) 請同學務必注意自己需要補行評量之科目、日期、時間、地點，並於規定時間內穿著制服、

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或健保卡)、2B 鉛筆及橡皮擦，並建議配戴口罩到場參加補行評量，

並遵守考場規則。 

(2) 未到者視同放棄補考，將不再另舉行第二次的補考。 

(3) 依成績補救辦法規定，補考成績最高仍以 60 分為補考後分數計算，未達 60 分則依實際補

考分數計算。補考成績低於原始學期分數者，成績不採計。 

六、 112 學年度期末及 113 年暑假行事曆-學生版及說明： 
1130529 課發會審議修正後通過 

週
次 

星期 

活        動         計        畫 備 註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20 24 25 26 27 28 29 30 
6/25 行政會議、課輔最後一日(七八). 6/28 休業式、期末校務會議說明

會(10:00)、期末校園安全總檢(11：10). 

6/26-27 第三
次定考(七八) 

暑
1 

七 
1 2 3 4 5 6 7 

7/2 主任會議. 7/8 英資班線上成果展. 7/2-7/4 數學探索夏令營(七數探

班)7/5新生編班測驗. 7/1-7/5籃球夏令營. 7/4-7/7臺北市女童軍夏令秋

菊營.7/1-7/21 麗山盃籃球賽(暫定). 7/1-7/31 返校服務 I. 

 

暑
2 

8 9 10 11 12 13 14 7/8 改過銷過開始.7/9 行政會議.  

暑
3 

15 16 17 18 19 20 21 7/16 主任會議  

暑
4 

22 23 24 25 26 27 28 
7/23 行政會議. 7/26 新生編班 7/22-8/16 九年級暑期學藝活動、九年級

暑期下午留校自習. 
 

暑
5 

29 30 31 
八 
1 

2 3 4 7/30 主任會議. 7/31 女童軍團暑期夏令營.8/1-8/31 返校服務 II.  

暑
6 

5 6 7 8 9 10 11 
8/6 擴大行政會議. 8/5-8/11 麗光盃籃球賽(暫定). 8/8-8/10 女童軍隊長

訓練營.  
 

暑
7 

12 13 14 15 16 17 18 
8/13 主任會議. 8/16 改過銷過結束.  

8/17-8/18 臺北市女童軍乘風破浪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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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8 

19 20 21 22 23 24 25 

8/20 行政會議(9：00)、校務會議(10：00)及祈福(11：00)、校園安全

檢查(11：20). 8/19-20 特殊需求新生準備班. 8/20 特殊需求新生家長

說明會(下午) 8/21-8/22 新生始業輔導 

8/23 家長會常委
會議 

1 26 27 28 29 30 31 
九 
1 

8/27 主 任 會 議 、 領 召 會 議  (11:00). 8/297-9 年 級 導 師 共 備

(10:00-12:00)、註冊協調會(13:00-13:30). 8/30 開學、發放教科書、3-7

節正式上課、補發掃具. 8/30-9/15 領域不及格補行評量(八九).  

8/27-8/29 教師備
課日 

113-1 學期的行事曆，待 8/20 校務會議通過後網路公告 

七、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各項學藝活動預告，有興趣的同學，可提早準備喔！ 

辦理時間 學藝競賽名稱 參加對象 

9/2(一) 
45週年校慶識別圖案(LOGO)設計比賽作品收件截止日(中午

12:00 前) 比賽辦法請見附錄一，作品請交至訓育組 
全校師生 

9/3(二) 國家地理知識校內初賽 七八年級 

9/6(五) 
校內美術比賽作品收件截止日(當日 16:00 前) 

比賽辦法請見附錄二，作品規格如果不符規定一律退件 
全年級 

9/20(五) 書法比賽 七八年級 

10/24(四) 作文比賽 七八年級 

10/31(四) 國語朗讀比賽 七八年級 

12/12(四) 情境式母語演說比賽 七八年級 

12/16(一) 英語演講比賽 八年級 

八、 暑假服務學習叮嚀： 

1. 根據基北區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服務學習」採計規定：學生服務學習時數五學期(七

上到九上)中採計三學期，每學期需服務滿 6小時 (自 111 學年起，調整為每服務滿 6小時可

拿到 4分，三學期共可拿到 12 分)，學期計日分配如下：上學期：8/1~1/31，下學期：2/1~7/31。 

2. 同學可至學校首頁【家長學生園地】-「第二代國中校務行政系統」登入帳號密碼後查詢自己

的服務學習時數，若有相關登入問題可洽教務處資訊組或資訊老師。 

3. 暑假欲做服務學習的同學可以至校內(各組所開放的人力需求)或校外(非營利性質、政府立案

的機構)進行服務學習，至校外服務學習須由家長或專人陪同。 

4. 確認服務地點後，欲進行校外服務學習的同學請先將儲值卡交由家長簽章同意後再由學校蓋

章後方可至欲服務的地點進行服務學習，服務完成記得請認證單位蓋章。(學校同意章可後補) 

5. 空白儲值卡及回饋表可從以下路徑下載： 

 學校首頁→法令規章(左下角)→學務處→訓育組→111 麗山國中服務學習實施計畫 

→第四頁「服務學習儲值卡」、第五頁「服務學習回饋表」。 

6. 同一個服務地點合寫一張回饋表即可。儲值卡及回饋表請以迴紋針別好並妥善保管以便日後

統一登錄時數及查證，學校不負保管之責。 

7. 暑假有做服務學習的同學請於九月開學後統一登錄時數，暑假期間不個別儲值時數。 

8. 服務學習滿 108 小時的同學，將於九下畢業前發予獎狀鼓勵。 

9. 希望同學利用服務學習的機會充實自己的暑假並有所獲，也務必注意自身安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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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請有視力不良的同學利用暑假到眼科診所就醫追蹤，並保留就醫追蹤的單據(例如：視力

檢查單(含視力度數變化、寫上兩眼度數)、就醫收據等)，開學後九月健康中心會進行視

力檢查，屆時可提供暑假就醫單據以供證明，避免開學後要再花時間到眼科診所回診。 

十、 性別平等宣導月徵稿比賽，詳細比賽辦法請見校網-最新消息 

「性別『齊』 步走，尊重界限 You & Me」---「散文」、「LINE 貼圖」創作比賽 

為「性別與尊重」，透過散文、倡 議 line 貼圖設計創作的方式，表達現今多元社會性別平

等、尊重多元的理念，為傳達性平的意念與力量 

1. 散文規格及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須以中文撰寫，且為未公開發表之原創作品。 

(2) 字數與體裁：散文創作，來稿字數限 3000 字以內。 

(3) 作品請採 A4 紙張，直式橫書電腦繕打、word 細明體 14 字級、單行行距，須編頁碼。 

(4) 參賽作品不得抄襲他人文章，亦不可一稿多投(校內刊物除外)。 

2. 「倡議 line 貼圖設計」創作比賽 

 參賽者參賽件數每人以1件為限，作品需符合 LINE 官方貼圖製作準則（如電子檔規則說明），

貼圖設計得採用手繪或電繪 （注意:不接受 AI 繪圖），顏料（水彩、蠟筆、色鉛筆…等）、

風格（寫實或漫畫等）不拘，惟不得以照片參賽，作品手繪或電繪皆需上色。 

 每1件參賽作品共計8張靜態貼圖為一組，且經承辦單位及評審認定為同一系列，貼圖情境文

字如下： 

(1) 生活日常用語等4張（中英文不拘）：EX:讚/棒/good!、早安/午安/晚安、謝謝、對

不起/不/No!、拍拍/抱等 

(2) 性平倡議標語或情境文字4張，倡議標語可參考教育部、臺北市性別平等教育網相關

內容（如下舉例），亦鼓勵原創，EX:「夢想無界.性別不限」「性有界線，愛無分別」

「SHERO in Tech」「He for SHE」… 

*繳件時間:9/13(五)以前，請交給輔導室輔導組長，投稿者均獲得小禮物 

十一、 暑假期間請同學多留意 網路使用安全，預防性影像相關受害事件，謹記性影像防治五不二

要：「不偷拍、不偷錄、不點閱、不下載、不散布；要求助、要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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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45 週年校慶識別圖案(LOGO)設計比賽辦法 

一、 活動主旨 
    慶祝本校 45 週年校慶，結合傳統與現代，展現本校教學成果，增進同學、教職員工及校

友彼此之間情誼。本活動為加強本校學生對學校之認同，並經由識別圖案(LOGO)之創意設計，

讓全體師生及社區人士更加認識學校，特舉辦此活動。 

二、 主辦單位:學務處 

三、 徵選方式 
(一) 參賽對象：本校師生 

(二)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113 年 09 月 02 日(一)中午 12:00 前。 

(三) 收件單位：本校訓育組   

(四) 聯絡電話：02-27991867#311-315    傳真：02-27999418 

(五) 得獎作品將於113年09月13日(五)揭曉，並公告於本校網站，作品將擇期展出並公開頒獎。 

(六) 送件時請繳交完稿作品 A4 彩色輸出稿或手稿一份、報名表一份，（如附件一）、著作權讓與

同意書一份（如附件二）、燒錄光碟 CD 一份(或隨身碟交稿)(可免手稿)。繳交作品規格不

符或資料不全者不納入評分。 

四、 作品規格 
(一) 設計作品之完成尺寸不得小於 15×15 公分。  

(二) 電腦輸出完稿作品以 A4 彩色稿輸出(直式列印)，並繳交電子檔案（包含向量格式 AI 檔及

JPEG 格式檔各一份，標準 CMYK 格式，並隨同報名表件燒製成光碟一份） 

(三) 創作說明請限於 300 字以內，包含創作理念、圖形意義、可應用性、色彩涵意等。 

(四) 相關訊息請參閱本校網站首頁。 

(五) 本識別圖案(LOGO)將應用於本會之徽章、卡片、T 恤、杯子、杯墊、鑰匙圈、信封、信紙、

吊飾、摺頁、簡介、網頁，或其它相關識別系統或文宣品。 

五、 評審方式 
(一) 評選時將考慮其代表性、完整性、創意性等。 

(二) 評審標準：造型佔 30%，創意佔 30%，色彩佔 20%，代表性佔 20%。 

(三) 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組成評審小組評審作品，並公告得獎名單。 

六、 錄取名額及獎勵 
(一) 第一名頒發獎狀及小功 1次，家長會提供獎金 1500 元。 

(二) 第二名頒發獎狀及嘉獎 2次，家長會提供獎金 300 元。 

(三) 第三名頒發獎狀及嘉獎 1次，家長會提供獎金 200 元。  

(四) 以上前三名各取 1名，另擇優作品若干件頒發獎狀乙紙。 

七、 注意事項 
(一) 報名表請至訓育組領取。每人限投一件作品參賽；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 

(二）參賽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作品，並不得抄襲、模仿他人之作品。若經發現有上述情形者，

取消其得獎資格、追繳獎金及獎狀外，法律責任由被檢舉者自負，並由次優作品遞補。 

(三) 獲獎者須同意各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讓與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四) 為確保得獎作品之水準，參選作品未達評審標準，獎項得從缺。 

(五) 參賽作品權利歸屬說明，得獎作品著作權及各項權利均歸本校所有，本校保有刪改、修飾、

印製、宣傳、刊登、重製、公開展示及不限時間、次數、方式及使用於各項推廣工作之權

利，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 

(六) 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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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45 週年校慶識別圖案(LOGO)設計比賽 

報  名  表 

姓    名  班級座號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注意事項 

一、 作品如以電腦出圖請檢附電子檔(向量格式 AI 檔及 JPEG 檔案格
式)。若為手稿作品，請自行承擔掃描後失真的責任。 

二、 參賽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作品，並不得抄襲、模仿他人之作品。若
經發現有上述情形者，取消其得獎資格、追繳獎金及獎狀外，法律
責任由被檢舉者自負，並由次優作品遞補。 

三、 著作權相關事項： 
(一)  獲獎作品之著作權歸學校所有，本校並保有協調修改之權利，作

者不得異議。除發給獎金外，不另支付稿費及版稅。 
(二)  本校對參賽者送件之所有資料，有宣傳、印刷、圖片揭載、公開

展覽播放之權利，參賽者須全力配合。 
(三)  得獎人著作權應放棄行使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配合本校

依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讓與契約。 
四、 參賽作品數量未達標準，本校得依收件狀況調整比賽辦法。 
五、 本比賽辦法未盡之事宜，隨時修改並公佈於本校網站。 

作 品 說 明 
(闡述創作理念、圖形意義、可應用性、色彩涵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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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45 週年校慶圖案(LOGO)設計比賽 

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一、本人保證參賽作品內容，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違反其他法律情事，如

有因此而引發糾紛、訴訟，除自動退出比賽並退回獎金及奬狀外，並自

行負擔所有法律責任。 

二、本人同意，若經主辦單位評審入選參賽之作品，該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讓

予主辦單位，並對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以利著作

之流通。 

三、若因本約定涉訟者，同意以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同意書人 

創作者姓名（簽章）： 

身份證字號(或學號)： 

             日期：          年         月         日 

 

此致 

臺北市立麗山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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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臺北市麗山國民中學 113 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實施辦法 
壹、目的：為增進學生美術創作素養，以及培養國民美術鑑賞能力並落實學校美術教育，特舉辦此

項比賽。 

貳、類別：分西畫類、書法類、平面設計類、漫畫類、水墨畫類、版畫類六類。 

參、主題：依美術教育課程內容自由選定。 

肆、比賽方式 

  一、收件截止日期：113 年 9 月 6 日(五)16：00 以前。 

  二、收件地點：教務處教學組。 

  三、參加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四、獎勵：各類作品錄取前 6名，表現優異學生發給獎狀及獎金，前 1至 5名作品將由校方送件    

      參加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學生美術比賽，公開展示於學生作品區，以資鼓勵。 

伍、參賽作品類別及規格 

類別 參賽作品規格 

1.西畫類 
1. 一律使用圖畫紙、紙板或畫布，大小為四開（約 39 公分×54 公分）。 

2. 一律不得裱裝。 

2.書法類 

1. 作品大小為對開（約 34 公分×135 公分），一律不得裱裝。 

2. 以自選詩詞或成篇成段之文章為原則。但參加決賽現場書寫之作品，另依

主辦單位規定辦理。 

3. 不得以臨摹作品參賽，作品需落款，但不可書寫校名（凡臨摹作品及書寫

校名者一律不予評審）。一律採用素色宣紙（界格與否由參賽者自行決定）。 

3.平面設計類 

1. 作品最大不得超過對開（約 39 公分×108 公分或 78 公分×54 公分），最小

不得小於四開（約 39 公分 × 54 公分），作品一律裝框，裝框後高度不得超

過 10 公分，連作不收。 

2. 以生活環境與藝術為主題，得採用各類基本材料，並以平面設計為限。 

3. 平面設計參賽作品須有明確的主題、且具有功能性與目的性。 

4.漫畫類 

1. 參賽作品形式不拘，大小不超過四開圖畫紙（約 39 公分 × 54 公分），作

品一律不裱裝。 

2. 參賽作品不限定主題。黑白、彩色不拘，單幅、四格或多格漫畫形式均可，

如以電腦完稿，需附 tif 檔之光碟。非必要文字不得出現於作品上，避免

海報形式作品。作品以圖案、意象為主要表達方式，例如作品要表現痛的

感覺，可以畫出痛苦表情，不需在作品上添加好痛等文字表達。 

5.水墨畫類 

1. 作品大小為宣（棉）紙四開（約 30~35 公分 ×60~ 70 公分），一律不得裱

裝(可托底)。 

2. 作品可落款，但不可書寫校名，凡書寫校名者一律不予評審。 

6.版畫類 

1. 大小以四開(約 39 公分 × 54 公分)為原則，一律不得裱裝。為預防作品彼

此黏貼之現象，得以透明膠片覆蓋。 

2. 作品正面一律簽名（簽名一律簽在作品上），並寫上張數編號及畫題。範例：

1/20 (第幾件/數量)、 快樂(題目)、 王小明(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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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1. 作品規格不符不予收件，請自行確認後再繳交。 

2. 各類作品以創作為主，各類不得臨摹。 

3. 為確保展品安全，如參賽作品以玻璃裝裱及鋁框裝框者不收（鋁框易鬆脫，邊角銳利易劃傷作品）。 

4. 作品若易遭蟲蛀，請先作好防範措施。 

5. 作者請加強作品之固定與保護，以免運送過程中作品受損影響比賽成績。 

6. 同一類組每人限送作品一件，且每件作品之創作者為一人，每人至多參加二類。 

7. 為增進比賽之公平性，參賽者需以參賽時間之學籍年身份參賽（如 112 年 10 月初賽時為國中八

年級，必須以八年級身分參賽中年級組，不得以七年級作品參加比賽）；經查如不符實則取消參賽

資格，如得獎亦取消得獎資格。 

8. 為維持比賽之公平性，不符合各項個別規定及本實施要點內所載之任何規定者，雖經各縣市學校

初賽錄取，仍不予受理、不予評選，如得獎亦得取消其名次及相關人員獎勵，追回得獎獎狀。 

9. 報名表之指導老師欄，限填一位就學學校老師，若無校內指導老師，則免填。 

陸、備註 

一、 參賽作品應為學生之個人創作，如經檢舉（檢舉方式必須以真實姓名、檢附具體事證，並以

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請）為臨摹、抄襲或係他人加筆之作品，應交付評審委員會決議。如於決

賽前，經判定有上述情形者，不予評選；如於決賽評選完成後，經判定為臨摹、抄襲或係他

人加筆之作品者，該得獎師生喪失得獎資格，追回得獎獎狀，並須自負法律責任。 

二、 曾經參加其他任何展覽或比賽之得獎作品，不得參賽。 

三、 作品組別、類別、規格及材質如有未按規定選送者，經查屬實，該件作品取消得獎資格。 

柒、本辦法陳請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若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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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捲軸類作品 （二）框及紙卡裱裝作品 

113學生美術比賽                     113學生美術比賽 

  類        組 
□美術班 

■普通班 

   

  類        組 
□美術班 

■普通班 

姓   名  
 

姓   名  

題   目  
 

題   目  

縣市別 臺北市 
 

縣市別 臺北市 

學校/班級/座

號 
麗山國中    班      號 

 學校/班級/座

號 
麗山國中    班      號 

指導老師 
(限填一位學校老

師，若無校內指導老
師，則填無。) 

  

指導老師 
(限填一位學校老

師，若無校內指導老
師，則填無。) 

 

※ 請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上及左下方          ※請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上及左下方 

※ 書法類作品請以透明膠帶浮貼            ※書法類作品請以透明膠帶浮貼 

※ 各項資料請詳填並確認無誤              ※各項資料請詳填並確認無誤 

※ 保證絕無臨摹、抄襲、由他人加筆        ※保證絕無臨摹、抄襲、由他人加筆 

或明確挪用他人創意之情形，如有          或明確挪用他人創意之情形，如有 

發生上列情形，願自負法律責任。          發生上列情形，願自負法律責任。 

參賽學生親簽:                           參賽學生親簽:               

 

 

※ 報名表一式兩份（可直接裁切本頁報名表使用），務必黏貼齊全。黏貼方式如下： 

 

 

 

 

 

 

 

 

  

 


